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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B7_A5_E7_c41_65091.htm 摘 要:建设工程招投标

的“低报价”是承包商投标决策的一种手段，工程索赔是合

同赋予业主与承包商的合法权益。本文论述了当前在建设工

程招投标过程中,产生低价中标的原因及其危害，并例举工程

案例分析了工程索赔产生的原因和工程索赔的处理，以期完

善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 关键词: 招投标；低价中标；危害

；索赔 招标投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建设工程实行招投

标,是为培育发展我国的建筑市场,促进建筑业振兴和发展的重

大举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项改革工作,没有现成

的经验可以直接搬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

。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思考招投标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

断加以改进、完善,把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推向新的阶段,促

进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真正发挥支柱产业的作用。本文

拟对当前在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 产生低价中标的原因及其

危害，以及工程建设中的索赔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1． 产生

低价中标的原因 1.1 建设单位和招标单位对招投标的意义认识

不清,在招投标过程中盲目压价 招标是为了选择一个合理的价

格,达到招标方、投标方双赢的目的。而目前的情况是, 工程

招标投标大多是进行价格竞争，招标单位压价幅度大大偏离

了公平这一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有些招标单位违背

对投标报价书需全面评估,综合考虑,合理中标的原则,只注重

标价的高低,谁的报价低就把建设工程发包给谁,有时仅从自身

利益出发,不顾国家政策、法规和价格规律,拼命压低标价迫使



投标单位让利垫资,任意取消国家给施工企业的合法利益,将不

合理的工程价款结算方式等强加给施工单位,使施工单位无法

承受,严重扭曲招标投标的真正意义。同时在评标中一味追求

低报价,没有把技术标的评价置于突出位置,造成中标价失真,

给日后的合同履约留下隐患。“招投标就是报价的竞争”,这

种片面的认识把招投标工作引入误区。在招投标中,那些施工

质量差、工期无保证、信誉欠佳的队伍,往往采取通过压低报

价的方式实现中标的目的。而一些招标单位恰恰陷入这种圈

套,评标时不注重对各单位的报价、工期、施工方案、质量业

绩、企业信誉、在建工程情况作综合评价,被低报价所迷惑,而

做出错误的选择,殊不知，由此形成的后患是难以估量的,往往

不但眼前的低价利益全部丧失,还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2

基于市场供求失调及对竞争对手报价的估计,人为压低报价 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多,建设大军的数

量和规模日益壮大。建筑市场供求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供大

于求的买方市场,施工企业面临僧多粥少的艰难局面。一些施

工企业饥不择食,为拿到承建项目,不致于停工破产,不惜压低

标价,微利经营,甚至亏本经营。其次，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

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的施工企业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劳动密集

、管理粗放的经营模式,无法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同时,在

一些建设单位片面追求低标价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施工企业为

求生存,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压价。当然除了外部环境外,也不排

除一些施工企业自身存在报价不规范,对预期的施工难度和工

程复杂性等估计不足的问题。 1.3利用技术和管理的优势采用

实物法报价而求低报价中标 实物法和定额法报价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解决了施工方案与报价脱节的矛盾,即达到了技术与



价格的统一。该方法是根据建筑物的型式,工程量的大小和施

工条件的优劣等制订出合适的先进施工方案,由施工方案汇总

出该部分分项工程所需的各种作业人员的工时总数、消耗材

料的数量、机械台班数量,依据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工程项目

的复杂性、技术水平高低,确定管理人员的工时数和其他管理

费用。实际上,报价是衡量施工方案先进与否的尺度,表面上报

价是价格竞争,实质上却内孕着技术与管理水平的竞争。 另外

，缺乏中间监督、仲裁机构。在招投标过程中,缺乏中间监督

、仲裁机构,没有工程造价咨询中介组织的介入,也是导致出现

低价中标等不正常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2．工程建设索赔

的原因及其确认 索赔通常是指在工程合同的实施过程中,合同

一方因非自身因素,或对方不履行或未能正确履行合同所规定

的义务而受到损失时,向对方提出赔偿要求的权利。我们日常

所说的工程索赔一般是指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商向业主取

得的索赔,广义上讲也包括承包商向保险公司、借贷商、运输

商等提出的索赔。 由于工程建设非常复杂,因而合同管理问题

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引起索赔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2.1后继法规引起的索赔 新《劳动法》的影响。例如小浪底工

程在1995年开始实行新的《劳动法》后,三个标的承包商相继

提出由于新劳动法改变了工作时间,合同规定原每周工作48h,

承包商在投标书中是按每天2个工作班,每班10h安排施工计划,

而新劳动法规定每周为5天工作制,每周工作40h,且对加班时间

也有限制,提高了加班工资标准(如一般加班、星期日加班、法

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从100%、150%、200%分别提高到150%

、200%、300%)。新工时制缩短了标书中的计划,影响了进度,

故要增加人员和相应临时 期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从100%、150%、200%分别提高到150%、200%、300%)。新工

时制缩短了标书中的计划,影响了进度,故要增加人员和相应临

时工程,承包商据此要求工期索赔,索赔金额达2000多万元 税制

改革的影响。1994年元月,我国实行税制改革，取消了一些规

定,国内外均统一执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并相应调整了

税率。到1997年2月底,小浪底工程二标承包商提出增值税索

赔1.13亿元,三标索要2000万元。因为税费与材料直接有关,材

料在工程建设中占投资的比重又较大,所以税法的改变往往是

索赔金额最大的因素之一,不容忽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